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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都师大管院发〔2022〕10 号

管理学院

固定资产和办公设备管理使用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管理学院固定资产和其它办公设备的管理、使

用工作，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率，按照学校固定资产管理相关规定，

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固定资产的范围

本办法所称固定资产包括：

（一） 单价在 1000 元以上的仪器、设备、工具、软件及其

它耐用品和国有资产系统中的所有资产。

（二） 桌椅、板凳、箱柜等家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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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办理调拨手续，使用人签字后报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批，同意后

完成调拨手续。

（二） 院系间资产调拨，需由资产调出单位提出申请，调

出与调入单位审核签字后报国有资产处审批，同意后完成调拨手

续。

五、固定资产的维护

（一）资产管理办公室按照上级规定，对各项固定资产实施

定期和不定期的保养及维修。

（二） 定期保养及整修由资产管理办公室按有关规定定期

填写《固定资产维修单》，经权责人核准后办理。

（三） 不定期的保养及维修，由使用人发现固定资产须保

养及维修时，应随时填写《固定资产维修单》，向管理部门提出

申请，经权责人员核准后办理。

（四） 固定资产发生重大损坏，需专业维修时，资产管理

办公室向学院提出申请，由第三方专业公司进行维修，产生维修

费用由学院经费支付。

六、固定资产的报废处理

（一）按照北京市及学校关于各类固定资产使用年限的规

定，超过使用期限且不再具备使用价值的设备应及时报废。

（二）报废设备按学校规定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处置申

请，审批同意后待国有资产管理处统一处理。

（三）报废设备同时，应及时申请新设备，满足学院教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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